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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園職場性騷擾案件涉性侵害情事 

行政調查與社政或司法機關資訊連結機制說明表 

編號 聯繫對象 說明 

1 社政機關 

一、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1條規定略以，社會工作人員、教

育人員、保育人員、教保服務人員等，於執行職務時，

知有疑似性侵害犯罪情事者，應立即向當地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主管機關通報，至遲不得超過24小時，其立法目

的係為即時啟動性侵害被害人保護服務，並不以進入司

法程序為服務提供前提。 

二、 另刑事案件之調查與行政調查本質與內涵尚有不同，行

政處分機關本得依職權調查認定。 
【衛生福利部115年4月15日衛部護字第1150115310號函】 

2 司法機關 

一、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第4項規定，被告為教育人員之

性侵害刑事案件，其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所屬學校得於

偵查或審判中，聲請司法機關提供案件相關資訊，並通

知其偵查、裁判結果。但其妨害偵查不公開、足以妨害

另案之偵查、違反法定保密義務，或有害被告訴訟防禦

權之行使者，不在此限，此為教育體系主動函請司法機

關提供案件偵查或裁判結果之法律依據。 

二、 法務部前以104年5月20日法檢字第10404514810號函說

明，檢察機關於偵辦性侵害或性騷擾案件，參照前開教

育人員任用條例、檢察機關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

事項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，得視個案情節適時通

知被告所屬學校或其主管教育行政機關，以避免被告繼

續犯罪或損害擴大，並利該學校或其主管機關依法執行

調查之法定職務，適時防堵該等人員於校園再犯性侵害

或性騷擾案件。同函並副知該部所屬檢察機關。 

三、 法務部自109年起每月依教育部提供之比對母體檔（即名

冊）及所需條件，進行刑案資料比對作業，再將符合比

對條件之比對結果（案件紀錄）回饋予教育部，供教育

部匯入「各教育場域不適任人員通報及查詢系統」提供

各學校及補習班查詢使用。 

【法務部115年4月17日法檢決字第11500077910號函】 

教育主管機關或學校為辦理教師適任審查，函請法院提供旨

揭具體個案裁判，雖屬個人犯罪資料，惟該業務如屬執行法

定職務必要範圍內，且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，或法律明文規

定者，法院允得提供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5條參照）。 

【司法院秘書長115年5月27日秘台廳刑二字第1150011008號函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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